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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证书使用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取得的证书包括：《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及副本、《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第二章 证书的保管与使用 

第三条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保存在基金会秘书处，《基

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保存在湖南工业大学档案馆，《银行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保存在湖南工业大学财务处。 

   第四条 因工作需要而使用证书时，应填写《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  

金会证书使用登记表》（附件 1）备案。如必须将证书原件带出使用

时，应填写《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借出单》（附件 2），写

明事由，由两人以上共同携带使用并需当日归还。  

第五条 不得将证书交给非基金会工作人员带出。  

第三章 证书的年检 

第六条 证件申办及年审，由基金会秘书处根据需要统一到有关

部门办理；  



严格按照登记管理机关的规定，每年将本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送

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年检；  

第四章 证书的变更、延期 

第七条 基金会发生业务范围、法人代表、银行账户变更等事项，

应办理证书变更事宜，并在变更事宜完成后及时做好新证书的登记备

案和存档工作。  

第八条 在证书到期日之前办理好证书的延期事宜，确保基金会

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经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第十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1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1：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使用登记表 

日期 证书类型 份数 事由 申请人 备注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制表 

 

 

附件 2: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证书借出单 

申请部门  申请人  

事由  

  

 

                          

申请人签字 ： 

                            年    月    日 

法人证书 原件（正本，副本）    复印件（  ）份 

归还日期：    年    月    日 

银行基本

账户开户

许可证 

原件      复印件（  ）份 

归还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会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制表 

 


